Teihard de Chardin, Pierre 德日進（1881～1955） 德日進生於法國，後受訓為耶穌會修士（Jesuit{\LinkToBook:TopicID=656,Name=Jesuit Theology}）*，專業是古生物學。在1920年代，他與羅馬天主教的上司不和，被禁教導之職，因為他對原罪及進化論的意見，與教廷信服的一套不合。自1926年起，他便住在中國，繼續古生物學的研究，對「北京人」（Sinanthropus）的研究有非常的成就。1946年他返回法國，卻被禁止發表他的哲學見解，終於在1951年遷往紐約工作，直到離世。
就是在離世的時候，德日進的影響還是頗有限的，直到《人的現象》（The Phenomenon of Man, ET, London, 1959）發表後，他的聲名就日漸提高；在幾年間，他好幾本集子都編成面世，包括靈修用的《神的氛圍》（Le Milieu Divin，鄭聖沖譯，台北先知，1973）、古生物作品、信札，及思辨類的作品（The Future of Man; ET, London, 1964）。
德日進的目標是發展一套宇宙的現象學（Phenomen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23,Name=Phenomenology}）*，本於科學的思想來提供一套解釋宇宙的完整體系。他的體系融攝了大量進化論的資料，又把科學、哲學和神學共冶一爐。對他來說，進化論是個大框框，一切理論與體系都必須符合這個大框框才能存在；而在這大框框內，萬物只會愈變愈複雜，至終又會由繁至簡，復趨向終極的歸宿，他稱之為「極點」（Omega）。
德日進的思想中有一個基本的假設，就是萬物像人一樣，擁有某一形式的意識，故此一切物質均有一「內體」與「外形」，進化論就是意識上騰的表現，而它最高的表現則是人類。
德日進的思想有三個主要部分︰宇宙的、人的和「基督的」（'Christic'）。神與演進中的宇宙都是有限的，因此神是進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；這是宇宙有一個「基督的」中心的原因，而人的責任則是促進「基督化」的過程。第三個部分是人，把宇宙和基督連結起來，是為「思想層面」（noosphere），處於活層面（生存層面）與終極人（極點、基督或神）之間。在德日進的思想領域中，常出現的是一種極度樂觀的精神，一種要把他的科學與基督教聯合起來的欲望，一種強而有力的神祕主義（My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823,Name=Mysticism}）*色彩，以及完全拒絕任何形式的二元論（Dual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84,Name=Dualism}）*的志向。因此最終來說，他看基督為宇宙的有機核心，而基督的身體則被等同於宇宙的本身。
大體上，德日進仍然是守著他的羅馬天主教教義，只不過是用進化論解釋而已，這是他看重基督的宇宙身分，多於祂的救贖身分之原因。他的基督論仍然是傳統那種道成肉身的神學，但基督卻是自然秩序的目標和最高的成就點。
在進化論，邪惡與罪只是個副產品，是進化過程中不完滿的一個階段，墮落則代表世界的不完全。基督的道成肉身亦有宇宙進化的含義，對個人來說反而不是那麼重要。而救贖就成了個人的努力，為要成全基督神祕的身體。
另參︰創造論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；

科學與神學（Science and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059,Name=Science and Theology}）。
參考書目
C. Cuenot, Teilhard de Chardin(London, 1965); R. Hooykaas, 'Teilhardism, a Pseudoscientific Delusion', etc., Free University Quarterly 9(1963), pp. 1～83; D. G. Jones, Teilhard de Chardin. An Analysis and Assessment(London, 1969); H. de Lubac, The Faith of Teilhard de Chardin(London, 1965); E. Rideau, Teilhard de Chardin. A Guide to His Thought(London, 1968); C. Van Til, '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', WTJ 28(1966), pp. 109～44; J. J. Duyvene' du Wit, in P. E. Hughes(ed.), Creative Minds in Contemporary Theology(Grand Rapids, MI, 1966), pp. 407～50.

D.G.J.

